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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科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推动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环境市政业务的快速发展，本公司计划认购出资 1200 万元，联合内蒙

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集团”）、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环境”），共同设立“科领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领环保”或“项目公司”）。 

本公司、伊泰集团、高能环境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共同签署了《发

起人协议》，用于办理国有股权管理申报和项目相关前期工作。鉴于本

次认购投资金额仅占本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61%，

未达到本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四十七条“交易的成效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及时披露标准，故未对《发起人协议》的签署事项作专项公告。 

科领环保将作为独贵塔拉危废处理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的项目公司，承担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工作。 

2、对外投资审议情况 

2016 年 7 月 28 日，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议以“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科领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参股科领环保。 

根据公司《章程》、《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等规定，本次投资参股科

领环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管字〔2000〕200 号）等文件要求，投资参股股份制公司应履



 

行国有股权管理的审批程序。本公司作为中央控股企业，本次投资应申

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相关报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3、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风险投资。 

二、独贵塔拉工业园及危废处理中心项目情况 

独贵塔拉工业园区按“一园两区”设置，“两区”分为北项目区和

南项目区。园区总体控制面积为 300 平方公里，规划面积为 80 平方公

里，其中北项目区规划面积 45.50 平方公里，南项目区规划面积 34.50

平方公里。根据园区总体规划，到 2020 年规划实现园区总投资规模约

2020 亿元，建设总投资约 1788 亿元，形成 276 万吨/年合成材料、360

万吨/年特殊精细化油品、51.5 亿方/年天然气、216 万吨/年尿素、60

万吨/年乙二醇、120 万吨/年混合低碳醇的产品规模。 

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固体废物尤其是工业危险废物

的产生量也随之增加。独贵塔拉工业园产生的危险废物以废催化剂、生

化污泥和结晶盐为主，产生量较大，一般的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不具备接

收能力，但目前园区内没有危废集中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种类较多、成

分复杂，可引起诸多的环境问题，因此建设一座集中的危险废物处理处

置设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该项目将作为独贵塔拉工业园的配

套设施，服务于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内各企业，同时也是伊泰集团 120 万

吨/年精细化学品项目顺利投产的保障措施之一。 

该项目采用常规成熟的干化、焚烧及稳定化/固化工艺，预计总投

资约 4.8 亿元。鉴于园区内各企业建设周期不同，计划分两期建设，一

期总投资约 2 亿元，项目建设期为 1 年。二期工程启动计划待定。 

三、投资主体介绍 

科领环保共有三家投资方，即本公司、伊泰集团、高能环境。 

1、伊泰集团基本情况 

伊泰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法定代表人为张双旺先生，住所地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 14 号街坊区六中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150600116931886E，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25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原煤生产、加工、运销、销售；铁路建设、



 

铁路客货运输；矿山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公路建设与经营；

煤化工、煤化产品销售等业务。 

伊泰集团由内蒙古伊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高峰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等出资设立。本公司与伊泰集团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高能环境基本情况 

高能环境成立于 1992 年 8 月，法定代表人为陈望明先生，住所地

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1022884121，

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为 16160 万元，主要从

事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保产品

的技术开发；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投资及资产管理；销售黄金制品、

白银制品、机械设备、汽车、市政顶管成套设备等业务。 

高能环境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卫国先生。本公司与高能环境及其实际

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本公司、伊泰集团、高能环境均以货币方式缴纳出资。本公司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目前未实际支付出资款。 

2、标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科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 109 国道北锡尼

南路东侧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的收集、处理和安全处置，以

及相关工程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市场情况：科领环保将服务于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内各企业，即以科

领环保为主体建设和运营独贵塔拉危废处理中心项目，处理园区内企业

自身不能处置或已无法再处置的危险废物，主要是废催化剂、生化污泥

和结晶盐等危险废物。 

3、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独贵塔拉工业园建设计划以及该项目选址、环评等要求，为及

时推进该项目的建设工作，约定先行成立项目公司，筹办项目前期相关

事宜。科领环保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成立，本公司未实际出资。 

五、《发起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注资方式：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由本公司、伊泰集团、

高能环境一次性认购，分期缴纳。其中：伊泰集团认购出资 2600 万元，

占 52%；本公司认购 12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24%；高能环境认购 1200

万元，占 24%。 

三方按认购的出资额以货币形式缴纳出资，分三次同比例缴纳注

资，即银行账户建立后15个工作日内缴纳40%、公司成立后6个月内缴纳

40%，公司成立1年内缴纳20%。三方最终的股份数按最终批准的项目工

程投资总额和资本金比例，以及各方实际出资进行调整。 

组织机构：科领环保设立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伊泰集

团推荐 3 名，本公司、高能环境各推荐 1 名，董事长由伊泰集团推荐。

设立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本公司、伊泰集团、高能环境各

推荐 1 名，监事会主席由本公司、高能环境轮流推荐人选。设立经理层，

伊泰集团推荐总经理、财务总监人选，本公司、高能环境各推荐 1 名副

总经理人选，轮流推荐财务部长人选。 

其他方面：协议规定了各发起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约定

了协议自各发起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以及违约

责任、保密义务等。 

六、本次投资参股科领环保的目的、风险及影响 

设立科领环保旨在服务于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内各企业。本次投资参

股将有利于形成本公司在危（固）废处理领域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业绩，

做强做大环境市政业务，实现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以期形成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投资效益测算 

科领环保系独贵塔拉工业园危废处理中心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主体，

在保证危险废物处理量以及处理价格等较为稳定的前提下，能够取得一

定的经济效益。经测算，该项目投资利润率为9.30%，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11.15%，投资回收期8.53年（含建设期1年）。 



 

（二）投资风险分析 

在筹备过程中，由于危废处置项目应事先取得国家环保部门的批

准，国有控股法人设立股份制公司应获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复，因

此，本次投资可能存在因未取得相关行政审批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在建设过程中，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科领环保注册资本金5000万

元及银行融资。以新设立的科领环保的名义申请银行贷款，可能存在一

定的融资风险。 

在运行过程中，该项目取决于所服务的伊泰等大型化工项目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若上述项目延期投产或生产负荷不足，以及危废品处理价

格波动等，均将对该项目运营状况和效益情况造成影响。为此，该项目

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分作二期建设，既满足了目前需求，又考虑了将来

发展。 

（三）投资影响分析 

本公司投资参股科领环保，是做强做大环保业务的举措之一，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战略规划以及业务发展方向。本公司坚持以投资带动工程

业务的经营策略，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工程建设业务。 

本次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对资金状况等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对公司 2016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其他 

本公司将依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规定，及时披

露该项投资工作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